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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林倫偉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

遵照行政長官的指示，經徵詢勞工事務局和社會保障基金的意見，

本人對立法會 2023 年 12 月 14 日第 1261/E963/VII/GPAL/2023 號公函

轉來林倫偉議員於 2023 年 12 月 7 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 2023

年 12 月 15 日收到之書面質詢，回覆如下：

為協助殘疾人士康復和融入社會，特區政府訂定《澳門特別行政

區 2016 至 2025 年康復服務十年規劃》和康復服務十年規劃跨部門策

導小組（下稱：策導小組），促使政策目標的落實和推行相關計劃及

措施。策導小組於 2023 年啟動籌備下一個《康復服務十年規劃》的

相關工作，透過會議訂定相關規劃的構思及安排，將以智能科技、無

障礙建設、社會共融環境三大元素為重點發展方向，藉以推動殘疾人

士獨立生活、平等參與及全面發展。與此同時，策導小組亦會視乎需

要增加參與的部門。未來，將會持續與各部門緊密合作，共同為本澳

締造一個以平等權利和共融為本的社會而努力。

勞工事務局與社會保障基金正有序跟進《就業輔助及培訓規章》

的檢討工作。勞工事務局會結合社會和勞動市場的最新發展情況等方

面作考慮，對修訂規章的可行性進行研究，同時，為避免支援措施重

疊，有需要梳理及協調與就業及培訓相關的措施。過程中，會秉持開

放務實的態度，持續聆聽及分析社會各界對完善就業輔助及職業培訓

的意見。

為鼓勵殘疾人士參與社會，加強他們規劃就業的動機，社會保障

基金自 2018 年起推出“鼓勵殘疾金受益人就業計劃”，讓自願參與

試工計劃的殘疾金受益人，於試工期間內繼續收取殘疾金，至試工期

限屆滿，方被視為正式投入勞動市場，並終止向其發放殘疾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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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，經積極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後，相關計劃已適時作出完善

優化，包括適當延長試工期限和申報期限，以及優化終止發放及償還

殘疾金的準則等。同時，亦會因應計劃參與者的意願，將其個案轉介

予相關職能範疇，以提供適切的支援，協助他們融入勞動市場。計劃

自推出至 2023 年 11 月，共有 662 人參與，成功就業率累計達

53.6%。

在殘疾人士的培訓工作上，勞工事務局透過與康復機構舉辦不同

類型的培訓課程，讓學員透過學習理論知識和具體的技能訓練，提升

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和就業信心。而考慮到殘疾人士的身心狀況，其

工作能力及與企業的匹配程度亦各有不同，勞工事務局會持續以個案

形式跟進殘疾人士的職業配對事宜，並適時為其舉辦專場配對會。此

外，為支持及鼓勵殘疾人士投身社會工作，特區政府由 2020 年 11 月

起推出“殘疾僱員工作收入補貼計劃”使其月薪或時薪工資達本澳法

定最低工資的保障。

最後，特區政府感謝林倫偉議員對有關事宜的關注和建議。

社會工作局局長

韓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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